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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核查意见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间接控股子公司瀚蓝（香

港）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蓝香港”），以协议安排方式私有化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粤丰环保”），从而使粤丰环保成为瀚蓝香港控股子公司并从香港联

交所退市（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

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就本次交易是否构

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佛山市南海供水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因此，本次

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交易情形，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以及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

均未发生较大变化。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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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堃  顾  宇  

      

  杨  贤  卢宇轩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 20 日 

 

 


